『2008臺北親師高峰會』實施計畫
1、 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第9728次暨第9732次局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目的：
(1) 本高峰會旨在建構教育行政、學校行政、教師、家長之溝通共同體，透過對話、分享與研討以形塑創新性、參與性、可行性之教育政策，激發實踐行動。

(2) 本高峰會研討之集體智慧，擬提供教育相關單位作為政策形塑、調整與執行之參考，以建構更具公共參與之政策推動。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五、協辦單位：臺北市國小學生家長會聯合會
六、辦理日期：97年10月18日（星期六）
七、參與人員：
(1) 臺北市各級學校之家長、教師、行政人員，預計160人。

(2) 本高峰會之參加人員，以自由報名為優先，兼採各校教師團體或家長組織推薦並行。

(3) 為使各級學校及各類對象參加人數具多元性及代表性，分配人數以下表為原則：
	學校
對象
	國小
	國中
	高中職
	人數合計

	家長
	30
	15
	15
	60

	教師
	30
	15
	15
	60

	行政人員
	20
	10
	10
	40

	人數合計
	80
	40
	40
	160


八、實施方式：專題演講、親師論壇、高峰匯談、綜合座談。
九、活動地點：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演講廳（臺北市陽明山建國街二號）

十、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10月7日止。

十一、報名方式： 

(1) 教師及行政人員報名：請各校教師、行政人員於報名截止日前逕行登入臺北市教師研習電子護照網站（http://insc.tp.edu.tw）報名，並列印報名表經學校行政程序核准。

(2) 家長報名：請填妥報名表，以傳真或e-mail回傳報名，報名表可至臺北市教師研習後，再由學校研習承辦人進入系統辦理薦派，為簡化作業程序無須再傳回報名表。電子護照「最新公告」或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最新消息」下載。

十二、錄取通知：
(1)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將於報名截止後三天，於中心網頁及電子護照網頁公布參與名單，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各校電子護照管理者與研習員，請研習員自行列印研習錄取通知並準時參加。
(2) 家長部份，本中心將採電子郵件通知並發放公文由學校轉知參與家長。

(3) 由於每週六仰德大道將有交通管制，請務必持錄取通知方能通行。
十三、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發6小時研習時數及證書。
十四、課程表：
	時間
	主題
	形式
	主持人
	演講者/與談者

	08:40~09:00
	報到
	
	本中心
	

	09:00~09:20
	開幕典禮

局長致詞、貴賓致詞
	開幕致詞
	吳局長清山
	

	09:20~10:20
	專題演講
透過親師合作提升學生學習效能
	專題演講
	吳局長清山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林校長天祐

	10:20~10:40
	中場休息

	10:40~11:50
	親師論壇

議題1.培養學生品格素養

議題2.共創友善學習環境

議題3.增進親師溝通與互動
由主持人引言5分鐘，再由每一主題與談者各報告10分鐘，最後綜合開放討論35分鐘。
	引言

報告

討論
	林校長天祐
	天下雜誌童書總編輯

何總編輯琦瑜

	
	
	
	
	教育部訓委會

傅專門委員木龍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王教授淑俐

	12:0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00
	親師高峰匯談
由主持人引言5分鐘，每位與談者論述8分鐘，其餘時間開放與會者提出建言與討論，與談者適時加入匯談。
	高峰對話
	林副局長

騰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曾教授端真

	
	
	
	
	臺北市教師會

謝理事長曼莉

	
	
	
	
	臺北市國小學生

家長會聯合會
趙總會長筱瓏

	
	
	
	
	臺北市中山國小
李校長柏佳

	15:00~15:10
	中場休息

	15:10~16:00
	綜合研討
	綜合座談
	吳局長清山
	

	16:00~16:20
	閉幕式
	
	
	


十五、聯絡方式：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教務組 林敬祥 28616942分機211或 朱筱婷 分機216，傳真28616702  電子信箱：p8701321@yahoo.com.tw

十六、研習經費：本活動所需經費由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相關研習經費項下支應，覈實核報。
十七、其他注意事項：本中心位於陽明山上，每週六仰德大道8:00-15:00將有交通管制
（1） 請務必持本高峰會錄取通知方能通行。

（2） 請各與會人員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或撘乘本中心研習員上午8時於臺北車站東3門出發專車。
臺北市教師研習中心

『2008臺北親師高峰會』

家長專用報名表

	姓名
	
	性別
	□男    □女

	所屬學校
	
	Email
（必填）
	

	聯絡電話
	（ 日 ）：             （手機）：

	用餐情形
	□葷食    □素食
	是否搭乘本中心交通車
	□是  □否

	備註
	請於10月7日前填妥報名表後：
1. 傳真至28616702（林敬祥先生收）
2. Email至p8701321@yahoo.com.tw 報名。
3. 投遞學校聯絡箱（註明146教師研習中心  林敬祥先生收)
4. 報到當日專車搭乘處於臺北車站東3門處候車亭，於8點整發車直
    達本中心，途經中山市場260站牌、市立美術館260站牌、士林福
    林國小260站牌旁各停靠一次。逾時者請自行於臺北車站北面鄭州
    路乘坐260公車至教師中心站下車即可。
5. 由於每週六仰德大道將有交通管制，經錄取家長請務必持錄取通知
    方能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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